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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 

 

1、先锋精一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已获

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6〕2348 号文注册募集。 

2、本基金的基金管理人和登记机构为先锋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

公司”），基金托管人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农业银行”）。 

3、本基金为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运作方式为契约型、开放式。 

4、本基金将自 2016 年 11 月 7 日至 2016 年 12 月 7 日通过本公司直销网点及

其他销售机构的销售网点公开发售。 

5、本基金的发售对象包括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可投资于证券投资基金的个人

投资者、机构投资者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发起资金提供方以及法律法规或中国

证监会允许购买证券投资基金的其他投资人。 

6、本基金不设募集规模上限。 

7、通过基金管理人直销机构或网上交易平台认购本基金时，首次单笔最低认

购金额为 100 元人民币，单笔追加认购最低金额为 100 元人民币。其他销售机构每

个基金账户每次认购金额不得低于 100 元人民币，其他销售机构另有规定的，从其

规定。 

8、投资者欲认购本基金，须开立本公司基金账户，已经有该类账户的投资者

不须另行开立。 

9、投资者应保证用于认购的资金来源合法，投资者应有权自行支配，不存在

任何法律上、合约上或其他障碍。 

10、销售机构对投资者认购申请的受理并不表示对该申请的成功确认，而仅代

表销售机构确实接收了认购申请，认购申请成功与否及其确认情况应以本基金《基

金合同》生效后登记机构的确认为准。投资者应在《基金合同》生效后第 2 个工作

日起到各销售网点查询认购申请确认情况和认购的基金份额。 

11、本公告仅对本基金发售的有关事项和规定予以说明。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

的详细情况，请详细阅读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媒介的《先锋精一灵活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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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及本公告将同时发

布在本公司网站（www.xf-fund.com）。投资者亦可通过本公司网站了解本公司的详

细情况和本基金发售的相关事宜。 

12、各销售机构的销售网点以及开户、认购等事项的详细情况请向各销售机构

咨询。未开设销售网点的地方的投资者，请拨打本公司的客户服务电话 400-815-9998

咨询购买事宜。 

13、本公司可综合各种情况对本基金的发售安排做适当调整。 

14、风险提示： 

本基金为混合型基金，预期风险和预期收益高于债券型基金和货币市场基金，

但低于股票型基金，属于证券投资基金中的中高预期风险和中高预期收益产品。 

本基金投资于证券市场，基金净值会因为证券市场波动等因素产生波动，投资

者根据所持有的基金份额享受基金收益，同时承担相应的投资风险。投资人在投资

本基金前，需充分了解本基金的产品特性，并承担基金投资中出现的各类风险，包

括：因政治、经济、社会等环境因素对证券价格产生影响而形成的系统性风险，个

别证券特有的非系统性风险，由于基金投资人连续大量赎回基金产生的流动性风险，

基金管理人在基金管理实施过程中产生的基金管理风险，本基金的特定风险等。本

基金属于混合型基金，预期风险和预期收益高于债券型基金和货币市场基金，但低

于股票型基金，属于证券投资基金中的中高风险和中高预期收益产品。投资人在进

行投资决策前，请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及基金合同等信息披露文件，自主

判断基金的投资价值，自主做出投资决策，自行承担投资风险。 

基金管理人建议投资人根据自身的风险收益偏好，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

并且中长期持有。 

本基金为发起式基金，在基金募集时，发起资金参与认购本基金的金额不低于

1000 万元，认购的基金份额持有期限不低于三年。发起资金提供方认购的基金份额

持有期限满三年后，将根据自身情况决定是否继续持有，届时，发起资金提供方有

可能赎回认购的本基金份额。另外，本基金的基金合同生效三年后（指基金合同生

效之日起三年后的对应日），若基金资产净值低于 2 亿元的，基金合同自动终止。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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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者将面临基金合同可能终止的不确定性风险。本基金的一般风险及特有风险详见

招募说明书的“风险揭示”部分。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并不

构成新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

但不保证投资本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

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

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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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金募集基本情况 

（一）基金名称及代码 

基金名称：先锋精一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先锋精一 A：003586 

          先锋精一 C：003587 

（二）基金类型 

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三）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四）基金存续期限 

不定期 

     （五）基金份额发售面值 

本基金基金份额发售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 

（六）募集对象 

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可投资于证券投资基金的个人投资者、机构投资者和合格

境外机构投资者、发起资金提供方以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购买证券投资基

金的其他投资人。 

（七）募集场所 

本基金通过本公司直销网点及基金其他销售机构的销售网点公开发售。 

（八）募集目标 

本基金的最低募集份额总额为 2 亿份，不设募集上限。 

（九）募集时间安排及基金合同生效 

1、本基金的募集期限为自基金份额发售之日起不超过三个月。 

2、本基金的发售期为 2016 年 11 月 7 日至 2016 年 12 月 7 日，通过本公司直

销网点及其他销售机构的销售网点公开发售。基金管理人根据认购的情况可适当调

整募集时间，但最长不超过法定募集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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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基金自基金份额发售之日起 3 个月内，在使用发起资金认购本基金的金

额不少于 1000 万元、且发起资金提供方承诺其认购的基金份额持有期限不少于 3 

年的条件下，基金管理人依据法律法规及招募说明书可以决定停止基金发售，并在

10 日内聘请法定验资机构验资，会计师事务所提交的验资报告需对发起资金提供方

及其持有份额进行专门说明。基金管理人自收到验资报告之日起 10 日内，向中国证

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 

4、基金募集达到基金备案条件的，自基金管理人办理完毕基金备案手续并取

得中国证监会书面确认之日起，《基金合同》生效；否则《基金合同》不生效。基金

管理人在收到中国证监会确认文件的次日对《基金合同》生效事宜予以公告。基金

管理人应将基金募集期间募集的资金存入专门账户，在基金募集行为结束前，任何

人不得动用。 

5、如果募集期限届满，未满足募集生效条件，基金管理人应当承担下列责任： 

（1）以其固有财产承担因募集行为而产生的债务和费用； 

（2）在基金募集期限届满后 30 日内返还投资者已缴纳的款项，并加计银行同

期存款利息。 

（3）如基金募集失败，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及销售机构不得请求报酬。

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和销售机构为基金募集支付之一切费用应由各方各自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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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基金发售的相关规定 

（一）认购账户 

投资者欲认购本基金，须开立本公司基金账户，已经有该类账户的投资者不须

另行开立。 

（二）认购方式 

本基金认购采取全额缴款认购的方式。若资金未全额到账则认购无效，基金管

理人将认购无效的款项退回。 

投资者在募集期内可多次认购，已经受理的认购申请不得撤销。 

（三）认购费用 

本基金的认购费率随认购金额的增加而递减，具体费率结构如下表所示：投资

人认购需缴纳认购费用。 

A 类基金份额投资人需缴纳的认购费用按认购金额的大小划分为四档；本基金

C 类基金份额不收取认购费用，而是从该类别基金资产中计提销售服务费。A 类基

金份额具体认购费率如下表所示： 

A 类基金份额 

单笔金额 认购费率 

100 万元以下 1.20% 

100 万元（含）－200 万元 0.80% 

200 万元（含）－500 万元 0.60% 

500 万元以上（含） 每笔 1000 元 

C 类基金份额 0 

本基金的认购费由投资人承担。基金认购费用不列入基金财产，主要用于本基

金的市场推广、销售、注册登记等募集期间发生的各项费用。募集期间发生的信息

披露费、会计师费和律师费等各项费用，不从基金财产中列支。若投资人重复认购

本基金 A 类基金份额时，需按单笔认购金额对应的费率分别计算认购费用。 

（四）认购份额的计算 

1、本基金基金份额发售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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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基金认购份额计算方法： 

认购费用适用比例费率时，认购份额的计算方法如下： 

净认购金额＝认购金额/（1＋认购费率） 

认购费用＝认购金额－净认购金额 

认购份额＝（净认购金额＋认购利息）/基金份额发售面值 

认购费用适用固定金额时，认购份额的计算方法如下： 

认购费用＝固定金额 

净认购金额＝认购金额－认购费用 

认购份额＝（净认购金额＋认购利息）/基金份额发售面值 

认购金额的计算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小数点两位以后的部分四舍五入，由此

误差产生的收益或损失由基金财产承担。 

例：某投资人投资 10,000 元认购本基金的 A 类基金份额，则其所对应的认购费

率为 1.20%。假定该笔认购金额产生利息 5 元，则其可得到的 A 类基金份额计算如

下： 

净认购金额=10,000/（1+1.20%）=9,881.42 元 

认购费用=10,000-9,881.42=118.58 元 

认购份额=（9,881.42+5）/1.00=9,886.42 份 

即：该投资人投资 10,000 元认购本基金的 A 类基金份额，假定该笔认购金额产

生利息 5 元，在基金发售结束后，其所获得的 A 类基金份额为 9,886.42 份。 

（五）认购的确认 

本基金的销售网点（包括直销网点和非直销销售机构销售网点）受理投资者的

认购申请并不表示对该申请已经成功的确认，而仅代表销售网点确实收到了认购申

请。认购的确认以登记机构的确认结果为准。投资者应在《基金合同》生效后到各

销售网点查询最终成交确认情况和认购的基金份额。 

（六）募集期利息的处理方式 

有效认购款项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将折算为基金份额归基金份额持有人所

有，其中利息转份额以登记机构的记录为准。 

（七）认购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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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购以金额申请。投资人认购基金份额时，需按销售机构规定的方式全额交付

认购款项，投资人可以多次认购本基金份额。通过基金管理人直销机构或网上交易

平台认购本基金时，首次单笔最低认购金额为 100 元人民币，单笔追加认购最低金

额为 100 元人民币。其他销售机构每个基金账户每次认购金额不得低于 100 元人民

币，其他销售机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认购申请一经受理不得撤销。 

（八）发售机构 

1、直销机构：先锋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非直销销售机构：网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

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深圳众禄金融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深圳市新兰德证券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珠海盈米财富管理有限公司、北

京新浪仓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一路财富（北京）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北京恒天明

泽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汇付金融服务有限公司、上海联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大泰金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中正达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利得基金销售

有限公司 

3、如在募集期间新增其他销售机构，本公司将另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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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基金的开户与认购程序 

（一）个人投资者通过直销柜台办理开户和认购 

1、个人投资者通过直销柜台开户 

（1）填妥的《直销账户业务申请表》； 

（2）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及复印件（有效身份证件包括居民身份证、军官证、

士兵证、护照、户口本，其中户口本仅适用于未满 18 岁的投资人；如是第二代身份

证，请提供正反两面的复印件）； 

（3）本人的储蓄账户或银行卡原件及复印件； 

（4）投资人如未满 18 周岁，还须提交其监护人签署的认可其投资行为的书面

文件，及能证明监护与被监护关系的有效证件原件； 

（5）《证券投资基金投资人权益须知》； 

（6）《个人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测试问卷》； 

（7）如投资人及/或监护人在直销柜台所在地之外的，应提交前述文件的公证

书，以及基金管理人以谨慎的原则认为需要提供的其他文件及证件。 

2、个人投资者通过直销柜台认购本基金 

（1）填妥的《直销认/申购业务申请表》； 

（2）付款凭证复印件，建议注明款项用途； 

（3）本人的身份证件复印件（如是第二代身份证，请提供正反两面的复印件）。 

（二）机构客户通过直销柜台办理开户和认购 

1、机构投资者通过直销柜台开户 

（1）填妥并加盖预留印鉴的《直销账户业务申请表》； 

（2）工商行政管理机关颁发的有效法人营业执照(最新年检过的副本)、组织机

构代码证副本、税务登记证副本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事业法人、社会团体或其他

组织提供民政部门或主管部门颁发的注册登记证书复印件）； 

（3）指定银行账户的银行《开户许可证》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或出示指定银

行出具的开户证明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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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基金业务授权委托书》一份（加盖公章及法定代表人章）； 

（5）《预留印鉴卡》一式 3 份； 

（6）法定代表人及经办人身份证件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如是二代身份证，请

提供正反两面的复印件）； 

（7）《传真交易协议书》一式 2 份； 

（8）《机构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测试问卷》（加盖预留印鉴）； 

（9）《证券投资基金投资人权益须知》（加盖公章及法定代表人章）。 

（10）机构投资者如有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还应核对并留存控股股东或实

际控制人的身份证件或者身份证明文件。 

2、机构投资者通过直销柜台认购本基金 

（1）填妥并加盖预留印鉴的《直销认/申购业务申请表》； 

（2）付款凭证或划款指令复印件，建议注明款项用途。 

（三）直销柜台办理业务特别说明 

1、认购期直销柜台业务办理时间：每个交易日 9:30-11:30、13:00-17:00（周六、

周日和节假日不受理）。 

2、投资者认购本基金前，应通过汇款转账等方式将足额认购资金汇入本公司开

立的指定直销账户： 

民生银行账户： 

账户名称：先锋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民生银行北京建国门外支行 

银行账号：697938581 

大额支付号：305100001400 

（四）注意事项 

1、通过本公司直销中心办理认购业务的，若投资者的认购资金在认购申请当日 

17：00 之前未到达本公司指定的直销账户，则当日提交的认购申请作废，投资者需

重新提交认购申请并确保资金在认购申请当日 17：00 之前到达本公司指定的直销

账户。在本基金发行截止日的截止时间之前，若投资者的认购资金未到达本公司指

定账户，则投资者提交的认购申请将可被认定为无效认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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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已开立本公司基金账户的投资者无需再次开立基金账户，可直接进行认购业

务的办理。 

3、具体业务办理规则和程序以本公司直销中心的规定为准，投资者填写的资料

需真实、准确，否则由此引发的错误和损失，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五）通过非直销销售机构办理开户与认购的程序 

在各非直销销售机构办理开户与认购业务的流程与程序以各非直销销售机构的

规定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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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清算与交收 

1、投资者无效认购资金或未获得确认的认购资金将于基金登记机构确认为无

效后 5 个工作日内划入投资者指定账户。 

2、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前，全部认购资金将存入专门账户，募集期间产

生的资金利息将折合成基金份额归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有，其中利息转份额以基金登

记机构的记录为准。 

3、基金募集结束后，基金登记机构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以及业务规则和《基

金合同》的约定，完成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权益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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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基金的验资与基金合同生效 

本基金自基金份额发售之日起 3 个月内，在使用发起资金认购本基金的金额不

少于 1000 万元、且发起资金提供方承诺其认购的基金份额持有期限不少于 3 年的

条件下，基金管理人依据法律法规及招募说明书可以决定停止基金发售，并在 10

日内聘请法定验资机构验资，会计师事务所提交的验资报告需对发起资金提供方及

其持有份额进行专门说明。基金管理人自收到验资报告之日起 10 日内，向中国证监

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 

基金募集达到基金备案条件的，自基金管理人办理完毕基金备案手续并取得中

国证监会书面确认之日起，《基金合同》生效；否则《基金合同》不生效。基金管理

人在收到中国证监会确认文件的次日对《基金合同》生效事宜予以公告。基金管理

人应将基金募集期间募集的资金存入专门账户，在基金募集行为结束前，任何人不

得动用。 

有效认购款项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将折算为基金份额归基金份额持有人所

有，其中利息转份额以登记机构的记录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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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基金募集的当事人和中介机构 

（一）基金管理人 

名称：先锋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 3007 号国际科技大厦 3001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8 号楼 23 层 2306-2307 单元 

法定代表人：张松孝 

成立日期：2016 年 5 月 16 日 

联系电话：010-58239853 

联系人：郝梓如 

（二）基金托管人 

名称：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69 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28 号凯晨世贸中心东座 

法定代表人：周慕冰 

成立时间：2009 年 1 月 15 日 

联系电话：010-66060069 

联系人：林葛 

（三）基金销售机构 

1、直销机构： 

（1）名称：先锋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 3007 号国际科技大厦 3001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8 号楼 23 层 2306-2307 单元 

法定代表人：张松孝 

邮政编码：100022 

电话：010-58239890 

传真：010-58239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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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王洁 

网址：www.xf-fund.com 

（2）先锋基金直销网上交易 

投资者可以通过本公司直销网上交易系统办理业务，具体业务办理情况及业务

规则请登录本公司网站查询。 

2、其他销售机构 

（1）网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沈阳市沈河区热闹路 49 号 

办公地址：沈阳市沈河区热闹路 49 号 

法定代表人：王媖 

电话：024-22955400 

联系人：赵辉 

（2）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徐汇区龙田路 190 号 2 号楼 2 层 

办公地址：北京朝阳区光华路四号东方梅地亚中心 C 座 901 室 

法定代表人：其实 

电话：010-65980380 

联系人：沈硕 

（3）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虹口区欧阳路 196 号 26 号楼 2 楼 41 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 1118 号鄂尔多斯国际大厦 903～906 室 

法定代表人：杨文斌 

电话：021-20613999 

联系人：张茹 

（4）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文二西路 1 号 903 室 

办公地址：杭州市余杭区五常街道同顺路 18 号同花顺大楼 

法定代表人：凌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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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18968001170 

联系人：李思慜 

（5）深圳众禄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罗湖区梨园路物资控股置地大厦 8 楼 801 

办公地址：深圳市罗湖区梨园路物资控股置地大厦 8 楼 801 

法定代表人：薛峰 

电话：0755-33227950 

联系人：童彩平 

（6）深圳市新兰德证券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路赛格科技园 4 栋 10 层 1006#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外大街 28 号富卓大厦 A 座 7 层 

法定代表人：张彦 

电话：010-83363101 

联系人：文雯 

（7）珠海盈米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珠海市横琴新区宝华路 6 号 105 室-3491 

办公地址：广州市海珠区琶洲大道东 1 号保利国际广场南塔 12 楼 

法定代表人：肖雯 

电话：020-89629021 

联系人：吴煜浩 

（8）北京新浪仓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西路中关村软件园二期(西扩)N-1、N-2 地块新浪总

部科研楼 5 层 518 室 

办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西路中关村软件园二期(西扩)N-1、N-2 地块新

浪总部科研楼 5 层 518 室 

法定代表人：李昭琛 

电话：010-62676405 

联系人：付文红 



先锋精一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份额发售公告 

 

 
第 17 页 

（9）一路财富（北京）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 2 号 1 幢 A2208 室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大街 2 号万通新世界广场 A 座 2208 

法定代表人：吴雪秀 

电话：010-88312877 

联系人：段京璐 

（10）北京恒天明泽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宏达北路 10 号五层 5122 室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甲 19 号 SOHO 嘉盛中心 30 层 3001 室 

法定代表人：李悦 

电话：010-59313555 

联系人：祖杰 

（11）上海汇付金融服务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中山南路 100 号金外滩国际广场 19 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中山南路 100 号金外滩国际广场 19 楼 

法定代表人：金佶 

电话：021-33323999*5611 

联系人：陈云卉 

（12）上海联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富特北路 277 号 3 层 310 室 

办公地址：上海市长宁区福泉北路 518 号 8 座 3 层 

法定代表人：燕斌 

电话：021-52822063 

联系人：陈东 

（13）大泰金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 222 号南京奥体中心现代五项馆 2105 室 

办公地址：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 222 号南京奥体中心现代五项馆 2105 室 

法定代表人：袁顾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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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13917225742 

联系人：何庭宇 

（14）上海中正达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徐汇区龙腾大道 2815 号 302 室 

办公地址：上海市徐汇区龙腾大道 2815 号 302 室 

法定代表人：黄欣 

电话：021-33768132 

联系人：戴珉微 

（15）上海利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宝山区蕴川路 5475 号 1033 室 

办公地址：上海浦东新区峨山路 91 弄 61 号 10 号楼 12 楼 

法定代表人：沈继伟 

电话：021-50583533 

联系人：曹怡晨 

3、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选择其他符合要求的机构进行本基

金的发售，并及时公告。 

（四）登记机构 

名称：先锋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 3007 号国际科技大厦 3001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8 号楼 23 层 2306-2307 单元 

法定代表人：张松孝 

电话：010-58239806 

传真：010-58239896 

联系人：刘岩 

（五）律师事务所 

名称：北京德恒（大连）律师事务所 

住所：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人民路 23 号虹源大厦 12 层 1203 室 

办公地址：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人民路 23 号虹源大厦 12 层 1203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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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人：郑军 

电话：0411-85811600 

传真：0411-85811222 

联系人：郑军 

经办律师：郑军、张福刚 

（六）会计师事务所和经办注册会计师 

名称：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1318 号星展银行大厦 6 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黄浦区湖滨路 202 号企业天地 2 号楼普华永道中心 11 楼 

执行事务合伙人：李丹 

电话：021-23238888 

传真：021-23238800 

联系人：赵钰 

经办注册会计师：薛竞、赵钰 

 

 

 

 

先锋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四日 

 


